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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第 1 期（吉安鄉住一住宅）自辦市地重劃區擬辦重劃範圍審查核定案 

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書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與 

建議事項 

都市計畫 

單位意見 

自辦重劃會

意見 

花蓮縣政

府地政處 

花蓮縣市地重

劃委員會決議 

1 楊○英 

慈惠段

355、

355-1、

355-2 地

號 

本人楊○英所擁

有土地地段慈惠

段地號 355 乙

筆，面積 486.84

平方公尺（如附

件一 80 年 6 月

20 日所有權狀為

憑）於民國 79 年

12月31日蓋有合

法建築 物建號

542 號 (如附件

二)應為納入建成

區，但於民國 81

年 7 月 9 日逕為

分割為 3 筆，即

現有地號 355、

一、 本案市地

重劃範圍

應以都市

計畫公告

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 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

畫(住一住

宅區)細部

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

討)案」係以

106年 12月

6 日府建計

字第

依據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第 7

條第 2 項之規

定，都市計畫

指定整體開發

之地區，其以

市地重劃方式

開發者，應以

都市計畫指定

整體開發地區

為重劃地區範

圍。 

本項標的慈惠

段 355-1 、

355-2 地號二

筆土地為都市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一、尊重重劃會

意見。 

二、請重劃會與

陳情人協

調處理並

將處理情

形提後續

市地重劃

委員會報

告。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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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1、355-2 地

籍圖謄本為證(如

附件三)，(如今縣

政府函發文字號

府 地 劃 字 第

1070238786A

號)自辦市地重劃

（如附件四）逕

自將本 人地號

355-1、355-2 納

入重劃區，顯然

有損本人權益甚

鉅，如今本人接

獲通知極力主張

應 將 地 號

355-1、355-2 所

有土地復原為建

成區，如今雖逕

為分割成道路公

共設施 土地用

105022428

1A 號公告

發布實

施，倘貴會

決議採納

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

該細部計

畫內容之

變更，則將

配合依都

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

辦理通盤

檢討作業。 

計畫整體開發

地區，依規定

應納入重劃範

圍辦理重劃。 

本會視個案辦

理土地分配

時，予以負擔

減輕。 

另 355地號土

地為第一 -4

種住宅區，非

屬整體開發地

區無納入重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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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府應此原

建成區土地面積

全部歸 還於本

人，且應於附近

本人現有所有地

號 355 附近連結

一起重劃完整乙

筆 同 樣 面 積

486.84 平方公

尺，改成建成區

由本人繳納 28％

回饋金才對，免

得本人 提起訴

訟，延遲全部重

劃進度，有損地

主 權 益 ， 懇 

請採納。 

2 陳○吟 

慈惠段

673 地號 

主旨： 

為就貴 府辦理

「變更吉安鄉都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依據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第 7

條第 2 項之規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一、尊重重劃會

意見。 

二、請重劃會與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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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計畫（住一住

宅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

討)」（以下稱系爭

細部計畫）提出

陳情， 詳如說

明 ， 敬 請 查 

照。 

說明： 

一、茲因系爭細

部計畫將本

人所有之之

花蓮縣吉安

鄉慈惠段 673

地號土地（下

稱細爭土地）

編為「整體開

發（市地重

劃）區」，是

依系爭細部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定，都市計畫

指定整體開發

之地區，其以

市地重劃方式

開發者，應以

都市計畫指定

整體開發地區

為重劃地區範

圍。 

本項標的 (慈

惠段 673 地

號 )為都市計

畫整體開發

地區土地，依

規定應納入

重劃範圍辦

理重劃。 

本會視個案

辦理土地分

配時，予以負

見。 陳情人協

調處理並

將處理情

形提後續

市地重劃

委員會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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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書 所

載，系爭土地

將納入以市

地重劃為開

發手段之整

體 開 發 地

區，合先敍

明。惟依該細

部計畫書所

載，本件都市

計畫檢討範

圍內土地係

經民國（下

同）86 年「變

更吉安都市

計畫 (第三次

通盤檢討)（第

一階段）」發

佈實施而變

更第一種住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擔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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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區，於此一

時間點前即

存有合法建

物者，即應編

為「合法建物

建成區（住一

- 4 ） 

」，並剔除於

重劃範圍之

外。 

二、經查，系爭

土地上 即有

吉安鄉田浦

段 214 建號

之合法建物

存在（附件

1），該建物早

於 63 年 10

月 16 日即辦

竣所有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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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附件 2)，

此業經花蓮

縣吉安鄉公

所查明，並以

105年 12月 1

日吉鄉建字

第

1050029948

號函敍明前

開建物確屬

合法房屋在

案(附件 3)。

是核系爭土

地與前開細

部計畫揭示

之「合法建物

建成區」要件

並不符，貴府

將系爭土地

納入整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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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範圍，容屬

誤 會 。 

三、況行政機關

應保護人民

正當合理之

信賴，此經行

政程序法第 8

條 定 有 明

文。茲查，貴

府前以 105年

3 月 24 日府

建 計 字 第

1050054465

號函通知本

人「為提高開

發『吉安都市

計畫（住一住

宅區）細部計

畫案』之可行

性，減輕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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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縣長栽

示原有合法

建築物應負

擔之回饋金

維持 28％，

再 展 延 兩

年……」(附件

4）核諸系爭

細部計畫書

「事業及財

務計畫」所

載：「2.住宅區

（住一-4）此

建築密集地

區，多於都市

計畫劃設為

工業區時期

所建築，未來

於變更或申

請使用執照



 10 

前，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1）107 年 12

月 25 日前，

以基地面積

乘以 93~98

年土地公告

現值之平均

值 18％繳納

土 地 代 金

者，住宅區之

容許使用始

得依都市計

畫法台灣省

施行細則土

地使用分區

管制之相關

規定辦理使

用，惟不得增

改建。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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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乘以 93

年~98 年土

地公告現值

之平均值補

繳足土地代

金 至 2 8 ％

者，得完全依

都市計畫法

台灣省施行

細則住宅區

相關規定辦

理使用，且得

申請修建、增

建、改建、拆

除重建……」

等語，故必係

「合法建物

建成區（即住

一-4）」內土

地，始得於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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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回饋金後

依現在之土

地使用分區

規劃使用。貴

府既已函告

陳 情 人 如

上，足見貴府

亦認系爭土

地應屬「合法

建 物 建 成

區」，陳情人

對此即有正

當合理之信

賴。揆諸前

述，系爭土地

自應改編為

「合法建物

建成區」，俾

與信賴保護

原則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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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爭土地所

存建物雖於

8 3 年間滅

失，惟依前揭

細部計畫書

所載，「合法

建物建成區」

並不以「現存

有合法建物」

為要件；且參

諸前揭「事業

及 財 務 計

畫」，土地所

有權人既得

藉由繳納回

饋 金 之 方

式，變更其原

有使用情況

且，則各宗地

是否應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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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區，自亦

不以該土地

使用情況自

始未曾變更

為必要。從

而，縱使系爭

土地原有建

物 業 已 滅

失，仍無礙於

該土地應認

定為「合法建

物建成區」。 

五、實則，系爭

細部計畫「整

體開發地區」

既係以市地

重劃為開發

手段，則本件

計畫範圍內

各宗土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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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應參與重

劃，自應從市

地重劃之目

的與要件予

以檢討，乃屬

當然。是觀諸

系爭土地面

臨自強路，其

餘三面鄰地

均有合法建

物而為建成

區所包夾，顯

無法藉由重

劃與相鄰土

地 合 併 開

發。另稽系爭

細部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

示意圖（見系

爭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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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第 7 9

頁），系爭土

地所在街廓

開闢並無規

劃新闢公共

設施，允無由

系爭土地負

擔因其他街

廓開闢公共

設施所生之

重劃成本之

理，則系爭土

地經納入整

體 開 發 地

區，自非妥 

   適。 

綜上述，謹請貴

府重新檢視系爭

細部計畫案之規

劃妥當性，以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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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瘼是禱。 

3 謝○鈴 

慈惠段

1242、

1242-1 地

號 

一、民國 78 年買

慈 惠 段

1 2 4 2 、

1242-1 號面

積 1653平方

公尺，80 年

重測後面積

減 少 了

79.76 平方

公尺，經異

議未決，最

高法院發回

更審中，應

予法院判決

面積，參加

重劃土地之 

    面積。 

二、1653 平方公

尺面積本3人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1、土地所有

權人參與

重劃面積

以地政機

關土地登

記簿所載

面 積 為

準。 

2、本會執行

重 劃 土

地 分 配

作 業 必

遵 照 市

地 重 劃

實 施 辦

法 規 定

辦理。 

3、本項標的

慈 惠 段

案涉私權

爭議，應

依原登記

面積辦理 

。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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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後由陳

述人與所有

權人各持分

1/2，分配土地

應有整體性

相連，不可分

畸 零 地 現

象，免有紛 

   爭。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1242 及

1242-1 地

號等二筆

土地所有

權人為黃

葉閏枝(持

分全)，陳

情人謝淑

鈴(利害關

係人)無持

分，依法

重劃土地

分配全數

登記予黃

葉閏枝。 

4 陳○沁 

慈惠段

382、

382-1 地

號 

重劃後整體規劃

只利於後面少數

大地主，或是財

團，對於本人嚴

重虧損，目前我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1、重劃完成

後，相關

公共設施

一併開闢

完成，增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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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臨建國路

且面寛 18 米、重

劃後全數變成道

路，只分配臨 8

米道路的土地，

面窄且 深的土

地，相較之下重

劃前後之土地市

場價格，落差好

幾倍，蒸發之損 

失，誰補償我！ 

此重劃案有嚴重

瑕疵且不顧本人

權益，圖利少數

大地主，懇請貴 

單位審查。 

本人不同意參與

自辦市地重劃，

請貴單位協助民

眾申訴，並退出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進公共交

通 之 便

利、提昇

公共安全

衛生、美

化街道觀

景、增加

生活機能

及提高土

地使用強

度，其利

益為全體

土地所有

權人所共

享，非只

有少數人

受益。 

2、本重劃案

除以都市

計畫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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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只圖利少數大

地主之重劃案。 

本人建議： 

讓那些沒有路的

地主自行協商，

分配自有土地規

劃道路讓彼此有

路可以出入，讓

地主可以使用，

並不是將本人之

土地全數劃分為

道路用地，以利

於他們的土地可

以直通建國路，

使他們的土地增

值，從無路之地

增值好幾倍，規

劃案是幫助都市

土地， 地盡其

利，不是圖利少

理通盤檢討

作業。 

以自辦市

地重劃辦

理 開 發

外，亦需

符合平均

地權條例

第 58 條

之 規 定

「重劃會

辦理市地

重劃時，

應由重劃

區內私有

土地所有

權人半數

以上，而

其所有土

地面積超

過重劃區

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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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大地主，此不

公不義 之重劃

案，請協助民眾

辦 理 謝 謝 。 

總面積半

數以上者

之同意，

並經花蓮

縣政府核

准 後 實

施」。 

  故本重劃

案得以實

施，應是

符合多數

土地所有

權人之期

望及社會

公眾之利

益，應非

陳情人所

云只圖利

少數人。 

3、陳情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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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內容恐

與現行都

市計畫規

定及重劃

法 令 不

符。 

5 台灣糖業

股份有限

公司 

慈惠段

327、

327-1 地

號 

本公司所有吉安

鄉慈惠段 327 地

號面積 35.66 ㎡

土地，經貴府於

106 年 6 月 5 日

逕為分割成同段

327 及 327-1 地

號等 2 筆；其中

同段 327-1 地號

面積 34.69 ㎡土

地納入本案重劃

範圍，另同段 327

地號面積 0.97 ㎡

並未納入，由於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依據市地

重劃實施

辦法第 7

條第 2 項

之規定，

都市計畫

指定整體

開發之地

區，其以

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者，應以

都市計畫

指定整體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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賸餘面積過小無

法使用，為促進

土地利用，兼維

護土地所有權人

權益，建請將該

筆土也一併納入 

本重劃範圍。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開發地區

為重劃地

區範圍。 

2、本項標的

( 慈 惠 段

327 地號 )

非 為 都 市

計 畫 整 體

開 發 地 區

土地，無納

入 重 劃 範

圍。 

3、慈惠段327

地 號 毗 鄰

右 側 之 土

地 ( 同 段

364 地號，

面積 23.25

㎡ )亦為台

糖 公 司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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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議得

合併使用。 

6 
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

北區分署

花蓮辦事

處 

慈勝段

248-1、

249-1、

249-2、

249-3 地

號 

慈惠段

424-2、

429-2、

431、

443、

443-1、

443-2、

444-1、

474-1、

474-2、

1001-1、

1009-1、

1014-1、

1095、

1095-1、

1095-2、

1095-3、

1095-4、

1096-2、

1121-1、

1243、

1243-1 等

查依內政部 81年

7 月 10 日(81)內

地字第 8185020

號函示，抵繳稅

款之公有持分土

地不可辦理抵充

或優先指配。另

內政部 102 年 10

月 1 日內授中辦

字 第

1026651902 號

函附研商「重劃

內抵繳稅款土地

依市地重劃相關

規定辦理抵充或

優先指配疑義」

會議紀錄結論，

市地重劃區內全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遵照辦理。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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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筆 
筆為公有之抵稅

地，不宜辦理抵

充，惟得依規定

指配至非共同負

擔之公共設施用

地。經查本重劃

範圍內計有吉安

鄉慈勝段 248-1

地號等 25 筆土

地（如附清冊）

為抵稅地，依上

述規定不宜辦理

抵 充 。 

7 陳○隆 

慈惠段

1290 地號 

一、建議自立路

至慈惠三街

底（由北往

南）之巷

路，打通至

中原路（提

拉米蘇前）。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1、依都市計畫

本處為住

宅區，應作

住 宅 使

用，以保障

土地所有

權人之權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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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道路狹 

窄，祈望能開

放地下停車

場之建築，以

利未來道路

之 暢 通 。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益。 

2、地下停車

場 之 建

築，其所有

權人於建

築 規 劃

時，得依建

築法令申

請。本項無

涉重劃業

務。 

8 張○仲 

慈勝段

123、

123-4 地

號 

 

一、可否依縣府

先前用繳交

現金方式（回

饋金）。 

二、地目分配位

置，開發公司

未告知定點

大小，可否明

確知道原地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1、依都市計

畫本項標

的(慈惠段

123、123-1

地號)為第

一-3 種住

宅區之土

地，應參

與重劃。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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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的大小

位置。 

三、建議由縣府

辦理市地重

劃。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非同第一

-4 種住宅

區繳交回

饋金。 

2、依獎勵土

地所有權

人辦理市

地重劃辦

法第 6 條

有關自辦

重劃程序

之規定，

土地分配

設計為程

序 第 11

款，惟目

前本會刻

正辦理程

序第 6 款

(申請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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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劃 範

圍)，尚未

進行土地

分 配 作

業。 

3、本重劃案

依照都市

計畫規定

「應以自

辦市地重

劃辦理整

體開

發」，故以

依法定程

序成立重

劃會及其

理事會，

執行各項

重劃業

務，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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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花蓮縣政

府監督其

執行。 

9 陳○嘉 

慈惠段

758、

758-1、

758-2、

758-3、

758-4、

758-5、

758-6、

758-7 地

號 

本人陳○嘉贊成

花蓮縣政府依法

公辦重劃，不可

由建設公司財團

自辦市地重劃。

因建設公司財團

雖具財資，卻無

公信力，無法擔

負公信政策執行

力。土地重劃之

分配決定，具有

公權力之公信，

不可任由財團不

具公權力任意行

政裁量，損害本

人 權 益 。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1、自辦市地重

劃會以會

員大會為

最 高 單

位，設有理

事會，依法

執行重劃

各 項 業

務，非由財

團辦理。 

理事會執

行重劃業

務時，得

視實際需

要雇用各

種專業人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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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辦理或

委 託 法

人、學術

團 體 辦

理。 

2、本重劃案

依照都市

計畫規定

「應以自

辦市地重

劃辦理整

體 開

發」，重劃

土地分配

作業無論

公辦或自

辦，均應

依市地重

劃實施辦

法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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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惟自

辦重劃土

地分配作

業更為嚴

謹，同樣

保障地主

法 定 權

益。 

需先經理

事會議研

擬及會員

大會認可

決議通過

後，提請

花蓮縣政

府審查後

公告公開

閱 覽 30

日，並通

知土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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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人。

其土地所

有權人得

於公告期

間內提出

異議，由

理事會進

行協調或

訴請司法

機 關 裁

判。 

10 陳○欣 

慈惠段

758、

758-1、

758-2、

758-3、

758-4、

758-5、

758-6、

758-7 地

號 

本人陳○欣贊成

花蓮縣政府依法

公辦重劃，不可

由建設公司財團

自辦市地重劃。

因建設公司財團

雖具財資，卻無

公信力，無法擔

負公信政策執行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同編號 9。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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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土地重劃之

分配決定，具有

公權力之公信，

不可任由財團不

具公權力任意行

政裁量，損害本

人 權 益 。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11 吳○蘭 

慈惠段

1099 地號 

本人吳○蘭所有

座落吉安鄉慈惠

段 1099 地號，於

變更吉安鄉都市

計畫（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劃（第

一次通盤檢討）

定案中，納入市

地重劃乙事，本

人於 107 年 4 月

19 日寄出第 1 次

陳情意見，於 107

年 5 月 16 日再次

以書面至縣府陳

情，均希望本筆

土地不納入市地

重劃土地內，需

納入住一之四不

參與市地重劃，

但貴府於 107 年

8 月 16 日公告文

中，並不採納本

人之陳情，本人

再次陳情不參與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依據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

第 7條第 2項

之規定，都市

計畫指定整

體開發之地

區，其以市地

重劃方式開

發者，應以都

市計畫指定

整體開發地

區為重劃地

區範圍。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一、尊重重劃會

意見。 

二、請重劃會與

陳情人協

調處理並

將處理情

形提後續

市地重劃

委員會報

告。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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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重劃，理由 

如下： 

(一)此土地（慈惠

段 1099 地

號）原為道

路截角，現

已取消。 

(二 )此土地重測

前為吉安鄉

田 浦 段

4 0 4 - 1 地

號，係為田

浦段 404 地

號 分 割 出

來，係作為

道 路 使

用 ，現此路

已不開闢，

需還原最初

狀態（如後

附土地謄本

及 地 籍 

    圖）。 

(三)慈惠段 1098

地號（住一

之四，已完

成繳納 28％

代 金 ） 及

1099 地號兩

筆土地重測

前後均為同

一 筆 土 地

（重測前田

浦段 404 地

號），係都市

計劃造成截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本項標的 (慈

惠段 1099 地

號 )為都市計

畫整體開發

地 區 之 土

地，依規定應

納入重劃範

圍辦理重劃。 

本會視個案

辦理土地分

配時，予以負

擔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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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分割，現

截角取消，

緃然有 100

個理由仍應

回歸土地最

初 原 始 狀

態，其地上

物之興建與

否概與地籍

無 任 何 理

由，懇請貴

府 明 察 秋

毫，以免百

姓 權 益 受 

    損。 

12 陳○旭 

慈惠段

359-1 地

號 

本人不認同自辦

市地重劃區之行

為，應由政府有

關機構部門加以 

規劃之。 

主旨： 

請把吉安鄉北昌

一街計劃道路往

東邊移，在既有

水溝加蓋，作為

道路之用，往南

延伸，而前之畸

零地也可加以利

用，因畸零地地

上物為違建臨時

工寮，可以加以

拆除，以利建國

路北邊之路成為

一體，車輛往來

進出得以安全。 

一、本人土地建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1、本項標的

( 慈 惠 段

359-1 地

號) 其都市

計 畫 為 綠

園道用地。 

  涉 及 妨 礙

重 劃 工 程

應 予 拆 除

部 分 建

物，其拆除

之部分，本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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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位於北昌

一街 29 號，

土地上有合

法建築物，土

地也變更為

住宅區，而代

金也以土地

抵回饋金 18

％已全數交

齊，現有一問

題存在，就是

本人之房子

座落於計劃

道路 15 米之

內，將來如實

施 拓 寛 道

路，定會損及

本人之房屋

結構，可能引

起訴訟方面

的 問 題 存

在，本人有一

方案是否可

行，是否貴都

市計劃委員

們 能 否 首

肯，就是將原

北昌一街建

國路以南之

道 路 往 東

移，因水溝加

蓋及鐵路邊

之畸零地實

為 無 用 之

地，可加以徵

收，而可以予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會 將 依 法

給予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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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路以北

之北昌一街

成一直線，在

動線及整體

規劃較為美

觀，以及交通

安全方面較

為可行，因平

交道之違建

剛好擋住車

輛 進 出 路

口，車輛出入

之動線很容

易引起交通

事故，可否請

委員們來現

場勘驗，以利

百姓之安全

與便民，而公

有停車場現

已變為私人

之住商之共

有堆積物品

之用，實為不

合 理 。 

二、本人建物與 

    土地，如政 

    府 徵 收 的 

    話，必須賠 

   償本人之土 

   地面積及地 

   上建物之損 

   害，實為不可 

   行之情境，請 

   都委會們深 

   思 而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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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舊案重提，

北昌輕工業

區變更住一

住宅區，經二

十幾年的糾

葛，縣長也輪

替了 4-5 任，

卻未能完成

住一住宅區

的 解 決 方

案，請貴都委

會們，能加以 

重視之。 

 13 林○珍 

慈惠段

992、

992-1、

992-2、

998、

998-1、

998-2、

998-3 地

號 

1、依縣府市地重

劃開發條款

規定辦理，原

地分回，公設

道路用地請

原 地 一 起 

   分回地主。 

2、重劃後開發公

司分配回來

的地讓地主

很不好規劃 

   使用。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1、本會執行

重劃土地

分配作業

時依據市

視地重畫

實施辦法

第條規定

辦理，以

維護全體

土地所有

權人參與

重劃之法

定權益。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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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2、依獎勵土

地所有權

人辦理市

地重劃辦

法第 6 條

有關自辦

重劃程序

之規定，

土地分配

設計為程

序 第 11

款，惟目

前本會刻

正辦理程

序第 6 款

(申請核定

重 劃 範

圍)，尚未

進行土地

分 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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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14 蔡○皇 

慈惠段

999、

999-1、

999-2、

1002、

1002-1、

1002-2 地

號 

請縣府單位在開

發公司與所有地

主未協商合意情

況下，不應就開

發公司片面申請

即進行 後續工

程，以保障地主

們之人民基本權 

益。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重劃工程進

行前，本重劃

區重劃計畫

書需經會員

大會審議及

花蓮縣政府

審核通過，及

工程設計書

圖提請縣府

審 查 通 過

後，工程才得

申報開工。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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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15 王○治 

慈惠段

896 地號 

重劃市地美意，

因於公辦為主，

私有土地應該還

民自建，由縣府

擬辦，為何讓自

辦市地重劃，把

私人土地限制，

自地無法自建，

違反自地自建法

則。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依都市計畫

之規定，本重

劃區為應辦

理整體開發

地區，於重劃

完成後，始得

發照建築。 

故目前無法

申請建築為

都市計畫規

定，非自辦重

劃所限制。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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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16 巫○海 

慈惠段

1203-17、

1209-10

地號 

因對匯款申請不

熟悉，因此延誤

了兩天，所以未

及時繳納，希望

再給機會繳納。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本項無涉重

劃業務。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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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因房屋有佔用

公地之嫌，正在

打官司，現正在

談購買價格，若

買了佔用土地，

要以何種稅率繳

納也是一個大問

題，因縣政府建

管科及地政處的

錯誤讓我造成很

大的損失，也請

長官明察可否再

給我機會，謝謝 

（ 以 1 8 ％ 繳 

納）。 

二、查「變更安

都市計畫(住

一住宅區)細

部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

案」係以 106

年 12 月 6 日

府建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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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17 吳○閔 

慈惠段地

號

1203-17、

1209-10

地號 

慈 惠 段 地 號

1 2 0 3 - 1 7 、

1209-10 被徵收

為道路用地，影

響甚鉅，請勿執

行，理由如下： 

1、此處有種植 20

多年的羅漢

松，且是在我

家圍牆內土

地，如被徵收

那圍牆勢必

被拆除，而圍

牆和我家庭

院大門整個

連接著，一動

之，大門受

損，圍牆被破

壞，羅漢松樹

命運不保。 

2、圍牆外有公有

水溝和一大

片荒地，為何

不將那片荒

地徵收為道

路？為何要

徵收我圍牆

內的小土

地，造成住戶

鉅大受損，實

是不智之舉。 

3、請派員來勘查

實際狀況，才

能解除我們的

惶 恐 擔 憂 。 

一本案市地重劃

範圍應以都

市計畫公告

發布實施內

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依據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第 7

條第 2 項之規

定，都市計畫

指定整體開發

之地區，其以

市地重劃方式

開發者，應以

都市計畫指定

整體開發地區

為重劃地區範

圍。 

本項標的(慈 

惠段 1203-17 

、1209-10 地

號 )為都市計

畫整體開發

地區之道路

用地，依規定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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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應納入重劃

範圍辦理重 

劃。 

其因妨礙工

程應予拆除

之地上物，本

會依法委由

不動產估價

師會同所有

權人現場查

估，並依花蓮

縣政府所訂

之補償標準

予以補償。 

18 林○正 

慈惠段

506-3、

506-5 地

號 

民有座落吉安鄉

慈惠段 506-3、

506-5 等地號兩

筆，經閱圖後，

民認為分配的方

式不太妥當，請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1、本會執行

重 劃 土 地

分 配 位 置

作業時，依

據 市 地 重

劃 實 施 辦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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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府另訂時間由

民當面解說較為

詳細，民實感德 

便。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法第 31 條

規 定 辦

理，以維護

全 體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參 與 重 劃

之 法 定 權

益 。 

2、依獎勵土

地 所 有 權

人 辦 理 市

地 重 劃 辦

法第6條有

關 自 辦 重

劃 程 序 之

規定，土地

分 配 設 計

為 程 序 第

11 款，惟目

前 本 會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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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正 辦 理 程

序第 6 款

(申請核定

重 劃 範

圍)，尚未進

行 土 地 分

配 作 業 。 

19 華○枝 

慈惠段

887-3 地

號 

主旨：請貴府恢

復 104 年 1 月 18

日變更吉安都市

計畫 (住一住宅

區)第一次通盤檢

討地籍 套繪圖 

案。 

說明：本人所有

土地座落於慈惠

段 887-3 地號，

原細部計劃案，

有面臨 計劃道

路，本次細部計

劃第一次通盤檢

討案，把原有計

畫道路廢除。將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1、本會辦理

土地分配

作業，依

據市地重

劃實施辦

法有關規

定辦理，

重劃後分

配 之 土

地，必是

每宗土地

均臨路可

指定建築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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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本人所有土地

慈惠段 887-3 號

土地分回無建築

線、無 道路通

行。附上 104 年 1

月 18日細部計畫

案圖，請貴府查

照，並 覆知本 

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線，依法

得申請建

築使用。 

2、本會於設

計廣停工

程時，預

留設通行

道路，供

其宗地通

行使用。 

 

20 陳○妃 

慈惠段

866、

866-1、

866-2、

879、

本人陳○妃堅決

贊成由花蓮縣政

府重劃科依內政

部市地重劃作業

手冊相關法令規

定予以分配，反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1、自辦市地

重 劃 會 以

會 員 大 會

為 最 高 單

位，設有理

事會，依法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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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1、

879-2 地

號 

對交由財團聚集

少數所有權人自

辦市地重劃，損

害其他所有權人

依 法 應 得 

之權益。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執 行 重 劃

各 項 業

務，非由財

團 辦 理 。 

    理 事 會

執 行 重 劃

業務時，得

視 實 際 需

要 雇 用 各

種 專 業 人

員 辦 理 或

委 託 法

人、學術團

體 辦 理 。 

2、本重劃案

依 照 都 市

計 畫 規 定

「 應 以 自

辦 市 地 重

劃 辦 理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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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體開發」，

重 劃 土 地

分 配 作 業

無 論 公 辦

或自辦，均

應 依 市 地

重 劃 實 施

辦 法 規 定

辦理。惟自

辦 重 劃 土

地 分 配 作

業 更 為 嚴

謹，同樣保

障 地 主 法

定 權 益 。 

    需 先 經

理 事 會 議

研 擬 及 會

員 大 會 認

可 決 議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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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提請

花 蓮 縣 政

府 審 查 後

公 告 公 開

閱 覽 3 0

日，並通知

土 地 所 有

權人。其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得 於 公

告 期 間 內

提 出 異

議，由理事

會 進 行 協

調 或 訴 請

司 法 機 關

裁 判 。 

21 邱○雄 

878 地號 

本人邱○雄堅決

贊成由花蓮縣政

府重劃科依內政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同編號 20。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採納地政處意

見。 



 52 

部市地重劃作業

手冊相關法令規

定予以分配，反

對交由財團聚集

少數所有權人自

辦市地重劃，損

害其他所有權人 

依法應 得之權 

益。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見。 



 53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22 康○木 

慈勝段

484 地號 

主旨： 

一、土地標示（重

劃前）：花蓮

縣吉安鄉慈

勝段 484 地

號 、 面 積

127.76 平方

公 尺 全 部

（詳附件一

土 地 登 記 

    簿謄本）。 

二、前開土地係

為「本縣第一

期（吉安鄉住

一住宅）自辦

市地重劃區」

重劃範圍內

土地，正由該

區內所有權

人所籌組成

立 之 重 劃

會，向貴府申

請擬辦重劃

相 關 業 務 

   中。 

三、按「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

第 52 條第一

項規定」：市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1、依獎勵土

地所有權

人辦理市

地重劃辦

法第 6 條

有關自辦

重劃程序

之規定，

土地分配

設計為程

序 第 11

款，惟目

前本會刻

正辦理程

序第 6 款

(申請核定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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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重劃後，實

際分配之土

地面積多於

應分配面積

者，主管機關

應於重劃土

地接收後 30

日內通知土

地 所 有 權

人，就其超過

部份按評定

重 劃 後 地

價，限期繳納

差額地價，逾

期未繳納者

依法移送強

制 執 行 。 

四、次按陳述人

旨揭所有土

地正面臨吉

安 鄉 自 強

路 ， 面 積

127.76 平方

公尺，基地面

積面寬僅 4.8

公尺、深度

26.6 公尺（詳

如附件二地

籍圖），於將

來重劃後因

要負擔重劃

總負擔及公

共設施用地

（ 約 3 6

％），故扣除

抵費地後勢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重 劃 範

圍)，尚未

進行土地

分 配 作

業。 

2、本會執行

重劃土地

分配作業

必遵照市

地重劃實

施辦法規

定辦理，

以維護全

體土地所

有權人參

與重劃之

法 定 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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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面寬將僅

剩 3.1 公尺

【 計 算 方

式 ； 4 . 8 *

（1-36％）依

貴府 108 年 1

月 7 日以府

地 劃 字 第

1070238786

號，所公告之

本重劃區擬

辦重劃範圍

圖暨擬辦重

劃範圍都市

計畫地籍套

繪圖內道路

用地配置圖

說觀之，基地

深度不變，基

地面寬將會

自4.8公尺縮

小為 3.1 公

尺】，實有礙

土 地 有 效 

   利用。 

五、綜上，懇請

貴府未來重

劃後分配土

地時，准如主

旨所請，俾利

土地有效利

用，並維陳述

人之權益，亦

能彰顯政府

之 德 政 。 

六、檢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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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簿謄

本、地籍圖各

一份。 

23 劉○英 

邱○桃 

慈惠段

759-2、

759-4、

763-1、 

1114-24地

號 

請多利用公有地

建停車場，減少

徵收私有地之困 

擾。 

一、自強夜市應

恢復營運，且

可 一 地 兩

用，利用空

間，加高使

用，底層作為

停車場，上層

作為夜市營

運之用，本區

得 上 蒼 之

福，有王母娘

娘、金母娘娘

降臨建廟，現

在經常有十

餘輛遊覽車

的香客來朝

聖，提供夜市

讓 他 們 消

遊，何樂不 

   為。 

二、文小二校地

已徵收十餘

年，目前僅有

附近居民在

此 休 閒 運

動，如能一地

二用，增設地

下停車場，供

香客停放，減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原自強夜市

為私有地，為

都市計畫第

一-3 種住宅

區，如作停車

使用，有違都

市計畫之規

定，亦有損土

地所有權人

之權益。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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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附近商家 

   的困擾。 

三、慈惠堂及勝

安 宮 的 弟

子，遊客來花

蓮 是 件 聖

事，但遊覽車

停放宮廟廣

場，似有對神

明的敬意不

夠，香客在園

內活動亦感

不便，如能在

吉安溪的宜

昌橋至三十

米路之間加

蓋設停車場

之用，是否可

行，僅供參 

   考。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24 陳○幸 

慈勝段

549 地號 

請求縣府准予將

本人所有座落吉

安鄉民治路 329

巷道路用地（慈

勝段 549 地號）

納入參與本次重

劃範圍（吉安鄉

住一住宅）內，

如附圖示。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本項標的 (慈

勝段549地號)

為第一-4 種住

宅區之土地，

非為都市計畫

整 體 開 發 地

區，故無納入

重劃範圍。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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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25 詹○坤 

慈惠段

我 係 慈 惠 段

566、566-1 地號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本案建物部

分坐落綠園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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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566-1 

之地主，當重劃

後我的土地及建

物皆受預定道路

用地所重劃到，

建物係該道路段

之倒數 第二戶

（第一戶全規劃

為道路用地），而

我此戶僅慈惠段

566-1 地號（11.03

㎡）被重劃成道

路用地，而且此

建物將會結構受

損，故懇請將此

道路預定地偏移

（花蓮建國路一

段 121 巷 58 號建

物地址），以致本

建物結構不致受

損 ，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道用地，因妨

礙工程需拆

除，其拆除之

部分，本會將

依法給予補

償。     

 

會研析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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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26 國防部政

治作戰局 

慈惠段

1203-16

地號 

旨揭土 地非屬

「國軍老舊眷村

改建總冊」土地

清冊列管範圍，

土地所有權人應

屬官兵基金第 17

期貸款，請貴署

依權責參辦。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本項無涉重

劃業務。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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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27 臺灣銀行

花蓮分行 

為維本行即利害

關係人之債權，

有關自辧市地重

劃區重 劃會乙

案，如有後續進

度，仍請貴府惠

予通知 本行 。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依法辦理。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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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28 李○雄、
一、陳情位置：

慈 惠 段
一、本案市地重 依據市地重 採納自辦 採納地政處意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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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桂、

李○花 

慈惠段

509-1、

510、

514、

517、519

地號 

5 0 9 - 1 、

510、514、

517、519 地

號 ， 門 牌

號：建國路

一段 53-1號

及自立路 2

段 1 3 3 號 

二、陳情理由： 

本人於 6 8

年 1 月 8 日

購買慈惠段

5 0 9 - 1 、

510、514、

517、519 地

號之土地，

土地原本之

面 積 約 為

1 0 44 方公

尺，位於建

國路與自立

路 交 叉 口

處。早年因

配合北昌輕

工業區設置

開闢建國路

與自立路興

建拓寬，政

府以賤價強

制徵收 739

平 方 公 尺

後，僅剩餘

519 地號為

172 平方公

尺 土 地 及

514+517 地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劃實施辦法

第 7條第 2項

之規定，都市

計畫指定整

體開發之地

區，其以市地

重劃方式開

發者，應以都

市計畫指定

整體開發地

區為重劃地

區 範 圍 。 

本項標的慈

惠段 514、517

及 519地號等

三筆為都市

計畫整體開

發地區之土

地，依規定應

納入重劃範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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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為 132 平

方 公 尺 土

地。雖有不

捨，但為公

共利益配合

都市發展仍

忍痛犠牲。 

但也因為土

地 被 徵 收

後，導致本

人土地未達

輕工業區建

築標準，無

法申請合法

建照，左鄰

右舍也沒人

有意願一起

興建，致使

土地無法作

有效利用。

在不得已的

情況下，為

免 雜 草 叢

生，考量環

境衛生及貼

補 家 庭 生

計，於民國

83 年先蓋鐵

皮屋作為使

用，如台電

花蓮區營業

公文，並自

84 年 1 月起

繳 納 房 屋

稅，證明單 

據如附件。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圍辦理重劃。 

另 慈 惠 段

509-1 及 510

地號等二筆

土地於民國

79 年 6 月 10

日徵收為道

路用地 (非重

劃 區 ) 。 

其重劃範圍

內之土地，依

法一律按依

其土地受益

比例共同負

擔重劃總負

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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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由地籍資

料可知，本

人土地地目

原本就住宅

區，經花蓮

縣政府變更

為工業區，

如今又要再

變更回住宅

區，顯示縣

府的施政無

長 遠 之 計

劃，變來變

去不但人民

無所適從，

更嚴重侵犯

人 民 的 權

益，造成人

民財產的損 

失。 

今又因吉安

住一住宅區

都市計畫，

被要求須提

供 39％土地

或 等 值 代

金，損失之

大，人神共

憤，退無可

退，是以陳 

情。 

本人一生辛

勤努力的工

作，賺取微

薄的薪資，

如今年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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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到了75歲

的高齡，也

沒有任何收

入了，若再

被徵收，後

半 輩 子 恐 

怕 無 以 為 

繼。 

三、建議事項： 

本人土地地

目原本就是

住宅區，雖

然花蓮縣府

說這是歷史

的錯誤，但

此錯誤應由

政府承擔，

而非由老百 

姓來承擔。 

我的土地已

徵 收 這 麼

多，現在若

還必須負擔

39％，根本

不公不義。

由建成區的

負擔比例比

素地低，若

非當初土地

有一半以上

被 道 路 徵

收，必能申

請 合 法 建

照，不致於

去蓋違章建

築，如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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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符合建成

區的標準，

因此請准予

以建成區的

負擔比例繳

納，希望各

位委員惠予

協 助 。 

29 
花蓮縣第

1 期(吉安

鄉住一住

宅)自辦市

地重劃區

重劃會 

理事長  

鍾○村 

慈惠段

1185-2、

1185-10 地

號 

慈惠段 847 建號

合法建物部份座

落於重 劃區之

1-7 計畫道路，為

妨礙重劃道路工

程需拆除，因涉

及合法建物有權

人之權益，敬請

貴府以都市計畫

訂正案之方式，

修正 1-7 計畫道

路向西側位移以

期建物 全棟保

留，維護所有權

人合法權益，詳

如補充 說明 。 

一、案由： 

1、本案建物吉安

鄉中原路一

段 168 號（整

編前原門牌

為民有路 154

號；慈惠段

847 建號），

位於 1-7-8m

計劃道路東

側，為吉安都

市計畫之第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本案都市計

畫業已公告

實施，如修改

內容恐曠日

費時，為不影

響全體土地

所有權人之

權益，不宜變

更。 

本建物妨礙

工程需拆除

之部分，本會

將依法給予

補償。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一、尊重重劃會

意見。 

二、請重劃會與

陳情人協

調處理並

將處理情

形提後續

市地重劃

委員會報

告。 



 68 

一-4 種住宅

區四樓透天 

   合法建物。 

2、建物座落基地

慈惠段 1185-2

及 1185-10 地

號二筆土地，

其中 185-10

地號土地（面

積 23.89 ㎡）

為重劃區 1-7

計畫道路。. 

3、建物左側約有

0.65m（屋前）

至 0.31m(屋

後)之寬度(面

積約 7 ㎡)因妨

礙道路工程需

拆除。 

4、拆除部份為建

物整個左側

牆面及樑柱

恐有結構安

全之虞，亦損

及建物所有

權人合法權 

   益。 

二、請求： 

1-7 計畫道路西

側為綠地兼道路

使用，請求貴府

以都市計畫訂正

案之方式，修正

本道路訂正向西

側位移，縮減綠

兼道之寬度，以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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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本案建物全棟

保留毋需拆除，

維護建物所有權 

人合法權益。 

30 劉○○興 

慈勝段

348 地號 

 

本人所有之土地

位於自強路上，

且前後臨路並非

無建築 線之土

地，因此堅決反

對劃入重劃區，

重劃區內土地所

有權人 應本持

「使用者付費」

之最大誠信原則

及比例原則，自

行分攤付費，不

應該將其他需要

割劃巷道、排水

溝、公園綠地等

公共設施，將地

主拖拉下水共同

分攤，此舉實在

不公不義，不合 

法理。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依據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

第 7條第 2項

之規定，都市

計畫指定整

體開發之地

區，其以市地

重劃方式開

發者，應以都

市計畫指定

整體開發地

區為重劃地

區範圍。 

本項標的 (慈

勝段 348 地

號 )為都市計

畫第一-3 種

住宅區之整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採納地政處意

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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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體開發地區

土地，故納入

重劃範圍。 

同屬都市計

畫之整體開

發 地 區 土 

地，無論其坐

落或臨路條

件為何，依法

全部納入重

劃範圍，一併

辦理開發，並

依其土地受

益比例共同

負擔重劃總

負擔。如此方

符合土地公

平正義原則。 

31 蔡○玲 

慈惠段

主旨：請縣政府

協助將吉安鄉慈

惠段 7 7 7 - 7、

777-22、777-12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依據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

1、採納自

辦市地

一、尊重重劃會

意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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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777-22、

777-12 地

號 

納入住一之三之

重劃，恢復原本

作為公 共設施

（道路）之使用 

分區。 

說明： 

一、依據花蓮縣

政府核發之

建築線指示

（ 如 附 件

一），道路寬

度為 8 米，依

據此建築線

退縮並興建

建物之門牌

號碼為吉安

鄉和平路一

段 1 8 巷 2

號、6 號、8

號、10 號、12

號、16 號，現

今卻導致建

物基地退縮

約 50 公分未

鄰接建築線。 

二、懇請縣政府 

協助將吉安

鄉 慈 惠 段

7 7 7 - 7 、

7 7 7 - 2 2 、

777-12 納入

住一之三之

重劃，恢復原

本作為公共

設施（道路）

之使用分區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第 7條第 2項

之規定，都市

計畫指定整

體開發之地

區，其以市地

重劃方式開

發者，應以都

市計畫指定

整體開發地

區為重劃地

區範圍。 

本項標的 (慈

惠段777-7地

號等三筆土

地 )為第一 -1

種住宅區之

土地，非為都

市計畫整體

開發地區，故

無納入重劃

重劃會

研析意

見。 

 

二、考量該慈惠

段 771、

771-1 地號

土地涉及

現況道路

出入使用

請重劃會

與陳情人

及相關業

務單位(本

府建設處

及吉安鄉

公所)研商

處理並將

處理情形

提後續市

地重劃委

員會報告。 

3、請重劃會於

土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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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造成吉

安鄉和平路

一段 18 巷 2

號、6 號、8

號、10 號、12

號、16 號住戶

之問題，與造

成 地主權益 

   受損。 

三、依據府地劃

字 第

1070238789

A 號公文，請

縣府予以協 

   助。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範圍。 時注意保

留維持該

既成道路

通行使用。 

32 温○洲 

慈惠段

1088-1 地

號 

 

主旨： 

覆有關「花蓮縣

第一期（吉安鄉

住一住宅）自辦

市地重劃區重劃

會」申請擬辦重

劃範圍乙案，民

建議如附圖套繪

所示增設細部計

劃 8 m 道路。 

說明： 

一、依貴府中華 

民國 108 年 1

月8日府地劃

字 第

1070238786 

   A 號。 

二、檢附旨揭重

劃區擬辦重

劃範圍都市

計畫地籍套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有關都市計

畫應以公告

實施內容為

準，不宜增設

道路，以免增

加全體土地

所有權人之

負擔。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政採納地政處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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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建議修

正圖一份。 

三、建議貴府於

此次重劃，於

重劃區內增

設 8m計畫道

路（如圖內紅

色 斜 線 標

示），以利土

地 重 劃 開

發，提高土地

使用效率及 

   價值。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33 陳○玉 

慈惠段

1185-2、

1185-10 地

號 

本人座落於吉安

鄉勝安村中原路

一段 168 號（地

號 ： 慈 惠 段

1185-2、1185-10）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本案都市計

畫業已公告

實施，如修改

內容恐曠日

費時，為不影

採納自辦

市地重劃

會研析意

見。 

一、尊重重劃會

意見。 

二、請重劃會與

陳情人協

調處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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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筆。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響全體土地

所有權人之

權益，不宜變

更。 

本建物妨礙

工程需拆除

之部分，本會

將依法給予

補償。 

將處理情

形提後續

市地重劃

委員會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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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通盤檢討

作業。 

34 林○生 

慈惠段

887-4 地

號 

針對本第 1 期（吉

安鄉住一住宅）

自辦市地重劃區

重劃案，本人所

有慈惠段 887-4

號土地，因緊鄰

旁邊規畫廣場與

停車場空間，且

將原有通達本人

該地號之 10米寛

路取消，以致目

前本人之該地號

土地無對外聯繫

道路。雖土地重

劃後對該地所屬

區域土地或可重

新分配規劃，但

該地所屬區域土

一、本案市地重

劃範圍應以

都市計畫公

告發布實施

內容為主。 

二、查「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

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係

以 106 年 12

月 6 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

A 號公告發

布實施，倘

貴會決議採

1、本會辦理

土地分配

作業，依

據市地重

劃實施辦

法有關規

定辦理，

重劃後分

配 之 土

地，必是

每宗土地

均臨路可

指定建築

線，依法

得申請建

築使用。 

2、本會於設

計廣停工

1、採納自

辦市地

重劃會

研析意

見。  

 

一、尊重重劃會

意見。 

二、請重劃會與

陳情人協

調處理並

將處理情

形提後續

市地重劃

委員會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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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各所有人或

許因權益有所堅

持，恐將有損本

人土地 利用權

益，因此在不損

本人權益下特此

主張退縮廣場與

停車場空間，恢

復 原 1 0 米 道 

路規劃。 

納該陳情意

見並涉有該

細部計畫內

容之變更，

則將配合依

都市計畫法

法定程序辦

理通盤檢討

作業。 

程時，預

留設通行

道路，供

其宗地通

行使用。 

 

 

 


